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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册（评估明细表） 

 

第三册（评估说明） 

关于评估说明使用范围的声明 

企业关于进行资产评估有关事项的说明 

资产评估说明 

一、评估对象与评估范围说明 

二、资产核实情况总体说明 

三、评估技术说明——收益法 

四、评估技术说明——资产基础法 

五、评估结论及其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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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产评估师声明 

一、我们在执行本资产评估业务中，遵循相关法律法规和资产评估准则，

恪守独立、客观和公正的原则；根据我们在执业过程中收集的资料，评估报

告陈述的内容是客观的，并对评估结论合理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二、评估对象涉及的资产清单由委托方、被评估单位申报并经其签章确

认；所提供资料的真实性、合法性、完整性，恰当使用评估报告是委托方和

相关当事方的责任。 

三、我们与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与相

关当事方没有现存或者预期的利益关系，对相关当事方不存在偏见。 

四、我们已对评估报告中的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的资产进行了现场调查；

我们已对评估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评估

对象及其所涉及资产的法律权属资料进行了查验，并对已经发现的问题进行

了如实披露。 

五、我们出具的评估报告中的分析、判断和结论受评估报告中假设和限

定条件的限制，评估报告使用者应当充分考虑评估报告中载明的假设、限定

条件、特别事项说明及其对评估结论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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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一、本次评估对应的经济行为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中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持有的大亚（江苏）

地板有限公司25%股权，该经济行为已获批准。 

二、评估目的 

因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中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持有的大亚（江

苏）地板有限公司25%股权事宜，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中通诚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对该经济行为涉及的大亚（江苏）地板有限公司25%股权进行评估，

为其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三、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 

评估对象为中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持有的大亚（江苏）地板有限公司25%

股权。 

评估范围包括由大亚（江苏）地板有限公司申报的评估基准日表内表外

各项资产及负债，其中该评估范围中表内资产及负债对应的会计报表已经立

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审

计报告文号：信会师报字【2015】第510148号，审计报告出具日为2015年3月

28日），评估资产类型主要包括：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

等)以及相关负债，评估前总资产账面价值为60,440.60万元，负债账面价值为

44,918.24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15,522.36万元。 

四、价值类型 

市场价值 

五、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六、评估方法 

资产基础法和收益法，最终选取收益法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果。 

七、评估结论及其使用有效期 

经过评估，在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

收购的大亚（江苏）地板有限公司 25%的股东权益价值为 17,076.70 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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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评估报告评估结果于 2014 年 12 月 3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0 日之间使

用有效。 

八、对评估结论产生影响的特别事项 

(一)由于无法获取足够丰富的相关市场交易统计资料，缺乏关于少数股权

折价、流动性对评估对象影响程度的分析判断依据，本次评估未考虑少数股

权折价、流动性对评估值的影响。 

(二)本次评估中对房屋建（构）筑物实施了现场勘察鉴定，查看了每项委

估对象的外部状况，但仅借助了一般辅助性工具和常规手段，未使用精密或

专业仪器对结构进行测试和鉴定。由于条件所限，对于隐蔽部分无法实施勘

察和观测，具体情况以被评估单位及其下属单位相关人员介绍和评估人员经

验判断为依据。 

本次评估的房屋中未办理房产证的面积是评估人员与资产使用单位人员

共同核查资料或实地丈量的数据，未经房地产管理部门核准，在实际交易中

应以房地产管理部门测量登记的建筑面积为准。 

 (三)资产权属状况 

截至评估基准日，企业存在 7 项房屋建筑物未办理房产证，明细如下： 

待办证房屋建筑物明细（会计科目：固定资产） 

评估明细表 

序号 
建筑物名称 结构 

建成 

年月 
建筑面积

(m
2
) 

账面价值（元） 

原值 净值 

4 门卫 砖混 2003/11/30 40.00  53,301.86  25,406.33  

16 门卫 砖混 2005/12/1 40.00  1,600.00  916.36  

18 材料库（车库） 砖混 2005/12/1 136.00  39,800.00  22,785.68  

29 干燥窑 不锈钢 2006/9/25 200.00  34,263.00  1,713.15  

37 3 锅炉房 砖混 2008/12/25 160.00  110,000.00  76,997.36  

41 55 主车间 钢结构 2008/12/27 16390.00  4,580,610.00  3,206,317.20  

53 ss 宿舍楼 砖混 2014/2/28 19267.56  17,390,632.96  16,521,049.12  

经现场核实，车辆中有1辆车的证载权利人与其单位名称不符，其明细情

况如下： 

评估

序号 
牌照号 车辆名称 证载权利人 

数

量 
购置日期 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 

1 苏 LG8859 
别克轿车

SGM7252GL 

江苏大亚实木制

品有限公司 
1 2005-04-01 258,995.00 21,150.92 

合计  1  258,995.00 21,150.92 

企业已提供上述房屋建筑物及车辆的归其所有的产权声明，本次评估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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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虑将来办证可能发生的费用等事项。 

除上述事项外，企业资产权属清晰。 

(四)企业申报的表外资产 

企业申报的表外资产为 12 项专利所有权，明细如下： 

序号 类别 名  称 证  号 证载权利人 专利申请日 

1 
实用新型 

专利所有权 

一种用于仿古地板的抛光辊和曲

面抛光机 
ZL201320798802.2 

大亚（江苏）地板

有限公司 
20131209 

2 
实用新型 

专利所有权 
划线机 ZL201420005456.2 

大亚（江苏）地板

有限公司 
20140106 

3 
实用新型 

专利所有权 
四层实木复合地热地板 201320314060.1  

大亚（江苏）地板

有限公司 
20130603 

4 
实用新型 

专利所有权 
一种贴铝带设备 201320358588.9  

大亚（江苏）地板

有限公司 
20130621 

5 
发明 

专利所有权 
复合地热地板 200510040599.2  

大亚（江苏）地板

有限公司 
20130621 

6 
实用新型 

专利所有权 
蒸汽压力稳定装置 ZL201120417696.X 

大亚（江苏）地板

有限公司  
20111028 

7 
实用新型 

专利所有权 
表板拼装线人机界面装置 ZL201120028295.5 

大亚（江苏）地板

有限公司  
20110128 

8 
实用新型 

专利所有权 
地板包装线输送机电路 ZL201120027088.8 

大亚（江苏）地板

有限公司 
20110127 

9 
实用新型 

专利所有权 
木质运动地板 201020529588.7  

大亚（江苏）地板

有限公司 
20100914 

10 
实用新型 

专利所有权 
实木复合地板表板修补夹具 200920256865.9  

大亚（江苏）地板

有限公司 
20091106 

11 
实用新型 

专利所有权 
地板开榫机上的压紧装置 200920256864.4  

大亚（江苏）地板

有限公司 
20091106 

12 
发明 

专利所有权 
一种木塑踢脚板的生产工艺 ZL200910035841.5 

大亚（江苏）地板

有限公司 
20090925 

 

以上内容摘自评估报告正文，欲了解本评估项目的详细情况和合理理解

评估结论，应当阅读评估报告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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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亚（江苏）地板有限公司 

25%股权转让项目 

资 产 评 估 报 告 

中通评报字〔2015〕137号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中通诚资产评估有限公司接受贵公司的委托，根据有关法律、法规和资

产评估准则、资产评估原则，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按照必要的评估程

序，对大亚（江苏）地板有限公司25%股权转让项目涉及的大亚（江苏）地板

有限公司股东部分权益在2014年12月31日所表现的市场价值进行了评估工

作。现将资产评估情况报告如下： 

一、 委托方、被评估单位及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概况 

(一) 委托方简介 

企业名称：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大亚科技”） 

住    所：江苏省丹阳市经济技术开发区金陵西路 95 号 

法定代表人：陈兴康 

注册资本：52750 万元 

类    型：股份有限公司（上市） 

经营范围：装饰材料新产品、新工艺的研究应用；包装装潢印刷，滤嘴

棒的生产、销售；烟用丝束的生产、销售（限分支机构经营）；各类地板、中

高密度纤维板、刨花板的制造、销售；室内外装饰工程施工；造林及林木抚

育与管理；高新技术产品的研究、开发，包装装潢材料、铝箔及复合材料、

通信设备、光电器件、化纤产品、普通机械、电子产品、有色金属压铸件的

制造和销售，自营和代理各类商品及技术的进出口业务。（依法须经批准的项

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大亚科技创建于 1999 年,是我国人造板和地板行业龙头企业。公司股票于

1999 年 6 月 30 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交易（股票代码：000910，股票简称：

大亚科技)，目前，公司拥有总股本 52750 万股。 

大亚科技以人造板、地板为主业，涉足包装、汽配领域等多元化协调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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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为中国民营企业制造业 500 强、国家高新技术企业。公司拥有大量速生

林基地、世界一流的生产研发基地，已建成一条完善的涵盖资源、基材、工

厂、研发、设计、营销、服务等各大环节的森工行业上下游的绿色产业链。

旗下拥有“圣象”地板和“大亚”人造板，品牌价值分别达 121.35 亿元和 22.49

亿元。 

大亚科技目前已通过 ISO9001、ISO14001 国际质量、环境管理体系认证，

公司产品多次荣获中国名牌产品、中国驰名商标等荣誉称号。公司在环保的

研发和市场推广上一直处于国内领先地位，公司主导产品已达欧洲的 E0、E1

级环保标准。 

 (二) 被评估单位简介 

企业名称：大亚（江苏）地板有限公司（简称“大亚江苏地板”） 

注册地址：丹阳市开发区希望路（大亚木业园） 

法定代表人：陈兴康 

注册资本：1700万美元 

经济性质：有限责任公司（中外合资） 

经营范围：生产高档复合工程地板，家具及其他木基复合制品；各类复

合地板的设计、研发和信息技术服务，普通货物的仓储、包装，物流信息、

物流业务的咨询服务。 

大亚（江苏）地板有限公司于2003年1月由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和中海

国际贸易有限公司共同投资成立，经江苏省镇江市工商行政管理局批准，取

得注册号为企合苏镇总字第201130号的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后变更为

321181400002030号企业法人营业执照。2005年11月24日，大亚科技股份有限

公司与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签署《股权转让协议》，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受让了大亚科技集团有限公司持有的大亚江苏地板75%股权。 

截至评估基准日，大亚江苏地板各方股东出资额及持股比例如下表： 

投资单位名称 认缴注册资本额(万美元) 出资比例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1,275.00 75.00% 

中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 425.00 25.00% 

合    计 1,700.00 100.00% 

最近三年大亚江苏地板的财务数据已经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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审计报告，主要数据摘录见下表： 

大亚江苏地板近年财务状况表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目 2012 年 12 月 31 日 2013 年 12 月 31 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 

资产总额  61,543.66   57,796.72   60,440.60  

负债总额  44,646.97   38,746.87   44,918.24  

净资产  16,896.69   19,049.85   15,522.36  

项目 2012 年度 2013 年度 2014 年度 

营业收入  42,461.10   39,104.44   57,856.66  

利润总额   2,533.27    2,762.45    3,318.06  

净利润   2,065.41    2,153.16    2,669.23  

注：上表中2012年12月31日、2013年12月31日、2014年12月31日资产负债表数据以及利润表数据均

来源于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分别出具的《大亚（江苏）地板有限公司审计报告》，报告

文号分别为：信会师报字〔2013〕第510313号、信会师报字〔2014〕第510124号和信会师报字【2015】

第510148号。 

(三)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概况 

除本次经济行为相关当事方（含中介机构）、行政主管审核机关以及法律

法规规定的报告使用者以外，评估业务约定书中未约定其他报告使用者。 

除国家法律法规另有规定外，任何未经评估机构和委托方确认的机构或

个人不能由于得到评估报告而成为评估报告使用者。 

(四)委托方与被评估单位的关系 

截至评估基准日，大亚江苏地板为大亚科技的控股子公司。 

二、 评估目的 

因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中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持有的大亚（江

苏）地板有限公司25%股权事宜，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委托中通诚资产评估

有限公司对该经济行为涉及的大亚（江苏）地板有限公司25%股权进行评估，

为其提供价值参考依据。 

该经济行为已获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第六届董事会2015年第一次临时

会议决议通过。 

三、 评估对象和范围 

委托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与经济行为涉及的评估对象和评估范围一致。 

评估对象为中海国际贸易有限公司持有的大亚（江苏）地板有限公司25%

股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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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范围包括由大亚（江苏）地板有限公司申报的评估基准日表内表外

各项资产及负债。其中，该评估范围中表内资产及负债对应的会计报表已经

立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审计并出具了标准无保留意见审计报告

（审计报告文号：信会师报字【2015】第510148号），具体情况见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流动资产 405,324,290.20 

非流动资产 199,081,716.96 

其中：固定资产 155,420,503.29 

      无形资产 37,836,210.43 

资产总计 604,406,007.16 

流动负债 449,182,410.56 

非流动负债  

负债总计 449,182,410.56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55,223,596.60 

 

评估资产类型主要包括：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

以及相关负债，评估前总资产账面价值为 60,440.60 万元，负债账面价值为

44,918.24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5,522.36 万元。 

大亚（江苏）地板有限公司申报了表外的 12 项专利所有权。 

 (一)委估资产的权属状况 

评估范围内的资产及负债为大亚江苏地板所有。大亚江苏地板拥有房屋

所有权证、土地使用权证、车辆行驶证、重要合同及其他相关替代资料等权

属证明文件，资产权属清晰。 

(二)实物资产的分布情况及特点 

纳入本次评估范围的实物资产包括存货和固定资产(包括建筑物类及设备

类固定资产)，截至评估基准日，具体分布情况如下： 

1．存货，包括原材料、产成品、在产品，主要存放于仓库、车间，保存

状态良好；截至评估基准日存货账面原值为 147,609,990.28 元，存货跌价准备

为 15,174,189.62 元，存货账面价值为 132,435,800.66 元。 

2．固定资产，包括建筑物类固定资产和设备类固定资产两大类。截至评

估基准日，固定资产账面原值 318,884,980.50 元，账面净值 155,420,503.29 元。

委估资产主要分布于丹阳市开发区希望路生产经营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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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基本情况 

①房屋建筑物 

委估房屋建筑物共计 60 项，总建筑面积为 116,292.39 平方米，主要由主

车间、宿舍楼及预干棚等房屋组成。其中： 

房屋建筑物结构主要有钢结构、砖混结构。 

A．钢结构 

钢筋混凝土桩基础，基础采用 C30 混凝土，主体结构为门式钢架，墙面

及屋面为夹心彩钢板，地面为水泥地面，素水泥砂浆擦缝，外墙夹层彩钢

板，夹层填充物为玻璃棉，彩钢板门，窗为塑钢窗。配有给排水、照明、消

防，能够满足使用要求，现场勘察无不均匀沉降现象。 

B．砖混结构 

水泥喷粉带型基础、浆砌毛石条形基础和水泥砂浆砖基础；承重墙为水

泥砂浆砌筑砖墙，非承重墙主要为 240 厚水泥砂浆砌筑砖墙，局部为轻质隔

断墙；地面主要为砼、瓷砖；外墙面为涂料、水刷石，内墙主要为涂料，局

部为磁砖墙面；屋面主要为钢筋砼板上铺保温层设三毡四油防水屋面；门主

要为铁门、木门、防火门，窗主要为塑钢窗、铝合金窗；配有给排水、照

明、消防，能够满足使用要求，现场勘察无不均匀沉降现象。 

②构筑物 

委估构筑物共计 53 项，主要由道路、围墙、厂区绿化及堆场等组成。构

筑物为砼基础、毛石基础。主体工程多为砼或砖砌体，构筑物表面为混合砂

浆、水泥砂浆抹面，部分构筑物表面设防腐面层。 

③经评估人员现场勘察，委估资产的维修保养、在用状态较好。 

(2)大亚江苏地板列报评估的设备类固定资产包括机器设备、车辆和电子

设备，所有设备均为该公司在正常经营过程中陆续购置的，除早期购置的设

备外观较为陈旧外，其余设备的性能、精度、效率等技术状态良好，公司的

设备管理及维修制度较为完善，各种设备按规定维修保养，定期进行设备状

态检查，使用中能严格执行操作规程、正确合理的使用设备，截至评估基准

日，未发生过重大设备事故，设备运行正常、维护保养良好。 

 (三)企业申报的账面记录或者未记录的无形资产情况 

1．企业账面记录的无形资产为土地使用权及外购软件。具体情况见下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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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地使用权基本信息统计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土地权证编号 
证载 

权利人 

取得 

时间 

准用 

年限 

用地 

性质 

土地 

用途 

开发 

程度 
面积(m

2
) 账面价值 

备

注 

1 
丹国用（2008） 

第 08390 号 

大亚（江苏）

地板有限公司 
2008-11-30 50 出让 

工业

用地 

五通

一平 
187433.6 36,297,748.85  

外购软件基本信息统计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元 

序号 名称 取得时间 账面原值 账面价值 备注 

1 ERP 管理软件 V1.0 2014 年 12 月  1,538,461.58  1,538,461.58   

合计   1,538,461.58  1,538,461.58   

2．企业账面未记录的其他无形资产包括12项专利所有权，具体情况如下： 

序号 类别 名  称 证  号 证载权利人 专利申请日 

1 
实用新型 

专利所有权 

一种用于仿古地板的抛光辊和曲

面抛光机 
ZL201320798802.2 

大亚（江苏）地板

有限公司 
20131209 

2 
实用新型 

专利所有权 
划线机 ZL201420005456.2 

大亚（江苏）地板

有限公司 
20140106 

3 
实用新型 

专利所有权 
四层实木复合地热地板 201320314060.1  

大亚（江苏）地板

有限公司 
20130603 

4 
实用新型 

专利所有权 
一种贴铝带设备 201320358588.9  

大亚（江苏）地板

有限公司 
20130621 

5 
发明 

专利所有权 
复合地热地板 200510040599.2  

大亚（江苏）地板

有限公司 
20130621 

6 
实用新型 

专利所有权 
蒸汽压力稳定装置 ZL201120417696.X 

大亚（江苏）地板

有限公司  
20111028 

7 
实用新型 

专利所有权 
表板拼装线人机界面装置 ZL201120028295.5 

大亚（江苏）地板

有限公司  
20110128 

8 
实用新型 

专利所有权 
地板包装线输送机电路 ZL201120027088.8 

大亚（江苏）地板

有限公司 
20110127 

9 
实用新型 

专利所有权 
木质运动地板 201020529588.7  

大亚（江苏）地板

有限公司 
20100914 

10 
实用新型 

专利所有权 
实木复合地板表板修补夹具 200920256865.9  

大亚（江苏）地板

有限公司 
20091106 

11 
实用新型 

专利所有权 
地板开榫机上的压紧装置 200920256864.4  

大亚（江苏）地板

有限公司 
20091106 

12 
发明 

专利所有权 
一种木塑踢脚板的生产工艺 ZL200910035841.5 

大亚（江苏）地板

有限公司 
20090925 

(四)企业申报的表外资产 

企业申报的表外资产为 12 项专利所有权。 

(五)未引用其他机构出具的报告的结论。 

四、 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评估价值类型包括市场价值和市场价值以外的价值类型。市场价值以外

的价值类型一般包括（但不限于）投资价值、在用价值、清算价值、残余价

值等。根据本次评估目的、市场条件以及评估对象自身条件，选择市场价值

作为本次评估的价值类型。 

市场价值是指自愿买方和自愿卖方在各自理性行事且未受任何强迫的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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况下，评估对象在评估基准日进行正常公平交易的价值估计数额。 

五、 评估基准日 

本次评估基准日是 2014 年 12 月 31 日。 

委托方在确定评估基准日时考虑的主要因素包括满足经济行为实施的时

间要求，选取会计期末以便于明确界定评估范围和准确高效清查资产。 

六、 评估依据 

(一)经济行为依据 

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2015 年 2 月 10 日第六届董事会 2015 年第一次临

时会议决议。 

(二)法律法规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2013年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

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通过）； 

2．《中华人民共和国证券法》(2013年6月29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第三次会议通过)； 

3．《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53

号) ； 

4．《关于修改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与配套融资相关规定的决定》(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令第73号); 

5．《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2007年3月16日第十届全国人民代

表大会第五次会议通过）； 

6．《中华人民共和国增值税暂行条例实施细则》（财政部、国家税务总局

令第50号）。 

 (三)评估准则依据 

1．《评估准则——基本准则》和《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基本准则》

（财企〔2004〕20号）； 

2．《注册资产评估师关注评估对象法律权属指导意见》(会协〔2003〕18

号)； 

3．《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中评协〔2011〕227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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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资产评估准则——评估报告》等7项资产评估准则(中评协〔2007〕189

号)； 

5．《评估机构业务质量控制指南》(中评协〔2010〕214号)； 

6．《中评协关于修改评估报告等准则中有关签章条款的通知》（中评协

〔2011〕230号）； 

7．《资产评估准则——无形资产》和《专利资产评估指导意见》(中评协

〔2008〕217号)； 

8．《资产评估准则——利用专家工作》(中评协〔2012〕244号)； 

9．《资产评估职业道德准则——独立性》(中评协〔2012〕248号)。 

(四)权属依据 

1．房屋所有权证及房屋产权证明； 

2．国有土地使用证； 

3．专利权证书； 

4．车辆行驶证等。 

(五)取价依据 

1．评估人员从公开渠道搜集的所属行业、证券市场信息； 

2．“巨灵财经金融平台”证券信息查询资料； 

3．江苏省相关建筑材料信息及造价定额等； 

4．《机动车强制报废标准规定》(商务部、发改委、公安部、环境保护部

令〔2012〕年第 12 号)； 

5．《最新资产评估常用数据与参数手册》； 

6．《关于在全国开展交通运输业和部分现代服务业营业税改征增值税试

点税收政策的通知》(财税〔2013〕37 号)； 

9．机械工业信息研究院《机电产品报价手册》； 

10．近期电子设备及汽车市场价格资料； 

11．向有关设备供应商询价取得的信息资料；  

12．评估人员现场勘查记录； 

13．被评估单位提供的评估申报材料及有关资料。 

 (六)其他参考依据 

1．大亚江苏地板2012、2013、2014年度审计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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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被评估单位提供的重大合同、协议； 

3．被评估单位提供的生产经营统计资料； 

4．《城镇土地估价规程》。 

七、 评估方法 

(一)评估方法的选择 

根据《资产评估准则——企业价值》（中评协〔2011〕227号），注册资产

评估师执行企业价值评估业务，应当根据评估目的、评估对象、价值类型、

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分析收益法、市场法和资产基础法三种资产评估

基本方法的适用性，恰当选择一种或多种资产评估基本方法。 

市场法是指将评估对象与可比上市公司或者可比交易案例进行比较，确

定评估对象价值的评估方法。市场法中常用的两种方法是上市公司比较法和

并购案例比较法。基于目前我国资产市场交易不够活跃，较难取得市场参照

物，缺乏可比较的参考企业的市场交易案例；同时证券市场也难以获取足够

数量的与本次被评估单位具有可比性的上市公司资料。我们认为本次评估项

目不适宜采用市场法进行评估。 

收益法是指通过估算被评估单位未来的预期收益并折算成现值(评估基准

日的现在价值量)，以确定被评估单位价值的一种方法。经过调查了解，被评

估单位资产与经营收益之间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并可以量化，且未来收益

可以预测，使得其未来的收益和风险能够量化，本次评估具备采用收益法的

适用条件。 

资产基础法是指在合理评估企业各项资产的价值和负债的基础上确定评

估对象价值的思路。被评估单位的资产及负债结构清晰，企业各项资产和负

债价值也可以单独评估确认，因此选用资产基础法作为本次评估的另一种方

法。 

因此，本次评估采用收益法和资产基础法进行评估，依据实际状况充分、

全面分析后，选取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评估结论。 

(二)收益法 

收益法是指通过估算被评估单位未来的预期收益并折算成现值(评估基准

日的现在价值量)，以确定被评估单位价值的一种方法。用收益法进行企业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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体资产评估时，主要涉及到三个基本要素，即被评估资产的预期收益、折现

率或资本化率以及被评估资产取得预期收益的持续时间。 

收益法的基本理论公式可表述为： 

资产的评估价值＝该资产预期各年收益折成现值之和 

本次评估以审定的企业会计报表为基础，采用现金流折现的方法计算企

业价值。首先运用企业折现现金流量模型计算企业整体收益折现值，加上非

经营性资产及溢余资产的价值，减去有息负债、非经营性债务，得出被评估

单位股东权益价值。 

具体计算公式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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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 

P —被评估单位股东全部权益评估值 

'P —企业整体收益折现值 

D —被评估单位有息负债 

'A —非经营性资产及溢余资产 

'D —非经营性负债 

iR —未来第 i 个收益期的预期收益额(企业自由现金流) 

i：收益年期，i=1、2、3、……、6（n） 

r：折现率 

评估时在对企业收入成本结构、资本结构、资本性支出、投资收益和风

险水平等综合分析的基础上，结合宏观政策、行业周期及其他影响企业进入

稳定期的因素合理确定预测期，假设收益年限为无限期。并将预测期分二个

阶段，第一阶段为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第二阶段为 2020

年 1 月 1 日直至永续。其中，假设 2020 年及以后的预期净利润按照 2019 年

的水平保持稳定不变。 

(三)资产基础法 

企业价值评估中的资产基础法，是指以被评估单位评估基准日的资产负

债表为基础，合理评估企业表内及表外各项资产、负债价值，确定评估对象

价值的评估方法。在运用资产基础法进行企业价值评估时，各项资产的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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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根据其具体情况选用适当的具体评估方法得出。 

本次评估涉及的具体评估方法如下。 

1．流动资产（除存货以外） 

流动资产中的货币资金根据企业提供的各项目的明细表，对于人民币存

款以审查核实后账面值作为评估基础，对于外币存款以核实后外币金额乘以

评估基准日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外币兑人民币汇率中间价作为评估基础，并

相应考虑评估基准日时点应计未计利息情况，从而确认评估值。应收票据根

据企业提供的各项目的明细表，以审查核实后账面值确定评估值。应收账款、

预付账款及其他应收款根据企业提供的各项目的明细表，以审查核实后的账

面值作为评估基础，采用对经济内容和账龄分析的方法，按每笔款项可能收

回的数额确定评估值。 

2．存货 

列入此次评估范围的存货主要有原材料、产成品和在产品。根据企业提

供的存货清单，核实有关购置发票和会计凭证，并对其进行了盘点，现场勘

察了存货的仓储情况，了解了仓库的保管，内部控制制度，根据待估资产的

特点，选择适当的评估标准和方法。 

①对于原材料，原材料均为2014年度购入，账面价值和市场购买价基本

一致，以账面价值确定其评估值。 

②对于产成品，主要是企业已加工完毕的各类型木地板。且为可正常销

售的产成品，评估人员以评估基准日核实产品结存数量为基础按照下式计算： 

评估值=结存数量×(该产品销售单价－营业税金及附加费－销售费用－

所得税－利润×50%) 

由于企业相关产品为正常销售，故利润考虑按照50%扣除。 

③对于在产品，主要是为生产准备的原材料和已发生的制造费用。在审

核核算程序合理性的基础上，按核实后账面值确认其评估值。 

3．建筑物类固定资产 

建筑物类固定资产可选用的评估方法有重置成本法、市场法和收益法。

采用市场法的条件是存在一个活跃的交易市场，能够相对准确的获得市场交

易价格；采用收益法的条件是未来收益及风险能够较准确地预测与量化；在

无法获得市场交易价格，未来收益及风险又不能够准确预测与量化时，采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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重置成本法。根据本次评估建筑物类特点和用途，选用成本法评估。 

成本法是用现时条件下重新购置或建造一个全新状态的被评估资产所需

的全部成本，减去被评估资产已发生的各种贬值，得到的差额作为评估资产

的评估值的一种资产评估方法。 

基本计算公式：评估价值 = 重置全价×成新率 

①重置全价的确定 

重置全价＝建筑安装工程费＋前期及其它费用＋资金成本 

A．建筑安装工程费 

本次评估，把委估建筑物中有代表性的建筑物，采用决算调整法确定建

筑安装工程费，其他建筑物根据类比方法确定单位建筑安装工程费。 

决算调整法是根据企业提供的建筑物类的有关竣工决算资料及建筑物所

在地的定额标准，结合该建筑物竣工决算书中的工程量计算出各项目的基价

定额直接费和建筑安装工程造价。 

类比方法是以有代表性的建筑物做参照物，对同类型的建筑物，在檐高、

层高、跨度、用材、装饰等方面进行比较，找出差异作为调整因素，进行调

整，计算出类比建筑物单位建筑安装工程费。 

B．前期费用包括工程项目前期规划、可行性研究、勘察设计、工程招标

费等；其他费用包括建设单位管理费，工程监理费等费用。 

依据企业申报的评估基准日资产规模，按照建设部及当地有关文件规定，

确定前期及其他费用费率。 

C．资金成本采用评估基准日适用的中国人民银行公布的建设期贷款利率

计算。设定投资在建设期内均匀投入。 

②成新率的确定 

本次评估对建筑物主要采用使用年限法和观察法综合判定成新率。 

A．使用年限法成新率 

使用年限法是依据建筑物预计尚可使用年限与其总使用年限的比率确定

成新率。其计算公式为： 




尚可使用年限
使用年限法成新率

已使用年限 尚可使用年限
×100% 

B．观察法成新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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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察法是对评估房屋建筑物的实体各主要部位进行技术鉴定，并综合分

析资产的设计、建造、使用、磨损、维护、改造情况和物理寿命等因素，将

评估对象与其全新状态相比较，考察由于使用磨损和自然损耗对资产的功能、

使用效率带来的影响，判断被评估房屋建筑物的成新率，从而估算实体性贬

值。 

C．综合成新率 

综合成新率=使用年限法成新率×40%+观察法成新率×60% 

D．对以下情况，采用合理方法确定成新率： 

a．如果现场勘察法和使用年限法计算成新率的差距较大，经评估人员分

析原因后，凭经验判断，取两者中相对合理的一种； 

b．对于条件所限无法实施观察鉴定的项目，一般采用使用年限法确定成

新率； 

c．当房屋建筑物存在功能性贬值和经济性贬值时应估算其贬值率。 

4．设备类固定资产 

本次设备类固定资产的评估以资产按照现行用途继续使用为假设前提，

采用成本法进行评估。原因如下：第一，对于市场法而言，由于在选取参照

物方面具有极大难度，且由于市场公开资料较缺乏，故本次评估不采纳市场

法进行评估；第二，对于收益法而言，委估设备均不具有独立运营能力或者

独立获利能力，故也不易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 

成本法的基本公式：评估价值=重置全价×成新率 

(1)重置全价的确定 

①机器设备 

重置价值＝购置价格＋运杂费＋安装调试费＋配套费+前期费用+资金成

本 

②车辆 

根据车辆市场信息及同型号近期车辆市场成交价格资料，确定本评估基

准日的运输车辆价格，在此基础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车辆购置税暂行条

例》及当地相关文件计入新车上户牌照手续费等，确定其重置全价，即： 

重置全价=车辆购置价（不含税）+车辆购置税+牌照等手续费 

车辆购置税=车辆不含税售价×车辆购置税税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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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电子设备 

能查到现行市场价格的电子设备，根据分析选定的现行市价直接确定重

置全价；不能查到现行市场价格的，选取功能相近的替代产品市场价格并相

应调整作为其重置全价。 

(2)成新率的确定 

①机器设备的成新率主要依据设备的经济使用年限的 40%，加上评估人员

现场勘查的基础上，考虑设备的使用状况、维护状况、工作环境等因素评分

的 60%，加权综合确定； 

②对于运输车辆，主要采用理论成新率和观察法成新率综合确定成新率，

其计算公式为： 

理论成新率＝Min(使用年限法成新率，工作量法成新率) 

使用年限法成新率＝(1－已使用年限／规定使用年限)×100% 

工作量法成新率＝(1－已行驶里程／规定行驶里程）×100% 

观察法成新率：根据现场实地调查，从车辆的制造质量、使用工况、事

故状况及对价值的影响等方面进行描述，综合判断出观察法成新率。 

综合成新率=观察法成新率×60%+理论成新率×40% 

③对电子设备，主要采用使用年限法确定成新率，其计算公式为： 

%100
经济使用年限

年限经济使用年限－已使用
使用年限法成新率  

④若观察法成新率和使用年限法成新率的差异较大，经分析原因后，凭

经验判断，选取两者中相对合理的一种。 

5．无形资产——土地使用权 

参考《城镇土地估价规程》(简称“《规程》”)，通行的土地评估方法

主要有假设开发法、市场比较法、收益还原法、成本逼近法、基准地价系数

修正法等。评估方法的选择应按照地价评估的技术《规程》，根据本地土地

市场发育情况并结合评估对象的具体特点、评估目的等，选择适当的评估方

法。根据丹阳市同类用地的地价水平及调查访问当地土地管理部门有关人员，

按照地价评估技术规程及委估对象的具体情况，本次评估采用市场比较法和

基准地价修正系数法。 

6．无形资产——其他无形资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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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外购软件 

截至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申报的计算机软件为共计 1 项。通过网上

调查和了解当地经销商报价后，确定其评估值。对于部分已经不再销售，或

者无法查询到销售价格的软件，以替代软件确定其销售价格并考虑适当升级

费用后确定其评估值。 

(2)专利资产 

根据无形资产评估的操作规范，技术类无形资产评估按其使用前提条件、

评估的具体情况，可采用成本法、收益法或市场法。 

由于技术类无形资产的独占性，一般也不易从市场交易中选择参照物，

故不适用市场法；一般而言，无形资产的研发成本与其普通许可权或非专用

权的价值没有直接对应关系，因此本次评估不宜采用成本法。 

收益法是指通过将委估资产的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以确定评估对象价

值的评估思路。针对本项目而言，委估资产的预期收益为能够由产品所带来

的利益，其中技术分成率是确定产品中分享收益大小的比率，由于相关比率

在市场上可以取得，结合被产权持有者的业务发展规划，可以对预期收益进

行预测并量化；同时，与获得收益相对应的风险能够预测并量化，预期获利

年限可以预测，故本次适宜采用收益法进行评估。其计算公式如下： 


 


n

t
t

t

r

P
V

1 )1(
 

其中： 

V：委估资产的评估值 

Pt：未来第t个收益期的预期收益额 

t：收益年期 

r：折现率 

n：专利技术的剩余经济寿命期 

7．递延所得税资产 

递延所得税资产的核算内容为因企业执行的会计政策与税法规定不同，

资产的账面价值与其计税基础产生的差异。评估人员通过查阅相关账簿、凭

证，了解差异产生的原因、形成过程并核实金额的准确性。经核实，该科目

核算的金额符合企业会计制度及税法相关规定，评估时根据对应科目的评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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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理情况计算确认递延所得税资产。 

8．负债 

在核实的基础上，以被评估单位在评估基准日实际需要承担的负债金额

作为评估值。 

八、 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一)接受委托 

经与委托方洽谈沟通，了解委估资产基本情况，明确评估目的、评估对

象与评估范围、评估基准日等评估业务基本事项，经综合分析专业胜任能力

和独立性和评价业务风险，确定接受委托，签订业务约定书。针对具体情况，

确定评估价值类型，了解可能会影响评估业务和评估结论的评估假设和限制

条件，拟定评估工作计划，组织评估工作团队。 

(二)资产核实 

指导被评估单位清查资产、准备评估资料，以此为基础，对评估范围内

的资产进行核实，对其法律权属状况给予必要的关注，对收集获取的评估资

料进行审阅、核查、验证。 

(三)评定估算 

根据评估对象、价值类型、资料收集情况等相关条件，选择适当的评估

方法。结合所掌握的评估资料，开展市场调研，收集相关市场信息，确定取

价依据，进行评定估算。 

(四)出具报告 

对评估结果进行汇总、复核、分析、判断、完善，形成评估结论。撰写

评估报告，经内部审核，在与委托方和相关当事方就评估报告有关内容进行

必要沟通后，出具正式评估报告。 

九、 评估假设 

本评估报告及评估结论的成立，依赖于以下评估假设： 

(一)一般假设 

1．交易假设。交易假设是假定所有待评估资产已经处在交易过程中，评

估师根据待评估资产的交易条件等模拟市场进行估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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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公开市场假设。公开市场假设是假定待评估资产在公开市场中进行交

易，从而实现其市场价值。资产的市场价值受市场机制的制约并由市场行情

决定，而不是由个别交易决定。这里的公开市场是指充分发达与完善的市场

条件，是一个有自愿的买者和卖者的竞争性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买者和卖

者的地位是平等的，彼此都有获得足够市场信息的机会和时间，买卖双方的

交易行为都是在自愿的、理智的，而非强制或不受限制的条件下进行的。 

(二)具体假设 

1．被评估单位经营所遵循的国家及地方现行的有关法律法规及政策、国

家宏观经济形势无重大变化，本次交易各方所处地区的政治、经济和社会环

境无重大变化，无其他不可预测和不可抗力因素造成的重大不利影响。 

2．针对评估测算基准日资产的实际状况，假设企业持续经营。 

3．假设被评估单位未来销售计划均能如期实现。 

4．假设被评估单位现有的和未来的经营管理者是尽职的，且公司管理层

有能力担当其职务。能保持被评估单位正常经营态势，发展规划及生产经营

计划能如期基本实现。 

5．假设被评估单位完全遵守国家所有相关的法律法规，不会出现影响公

司发展和收益实现的重大违规事项。 

6．假设公司未来将采取的会计政策和编写此份报告时所采用的会计政策

在重要方面基本一致。 

7．假设公司在现有的管理方式和管理水平的基础上，经营范围、方式与

目前方向保持一致。 

8．假设根据国家规定，目前已执行或已确定将要执行的有关利率、汇率、

税赋基准和税率以及政策性收费规定等不发生重大变化。 

9．无其他人力不可抗拒因素及不可预见因素（如严重自然灾害、搬迁等）

对企业造成重大不利影响。 

根据资产评估的要求，认定这些假设条件在评估基准日时成立，当未来

经济环境发生较大变化时，将不承担由于假设条件改变而推导出不同评估结

论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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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 评估结论 

(一)收益法评估结果 

在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大亚江苏地板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收益

法评估值为 68,306.80 万元，比账面净资产 15,522.36 万元评估增值 52,784.44

万元，增值率为 340.05%。 

(二)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在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大亚江苏地板评估前总资产账面价值

为 60,440.60 万元，负债账面价值为 44,918.24 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

15,522.36 万元。经评估后，总资产评估值 74,212.84 万元，负债评估值 44,918.24

万元，净资产评估值 29,294.60 万元，总资产评估值比账面值增值 13,772.24

万元，增值率 22.79%；净资产评估值比账面值增值 13,772.24 万元，增值率为

88.73%。评估结果详细情况见下表： 

资产评估结果汇总表(资产基础法)  

评估基准日：2014 年 12 月 31 日 

被评估单位：大亚（江苏）地板有限公司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账面价值 评估价值 增减值 增值率 

1 流动资产 40,532.43  42,568.94  2,036.51  5.02% 

2 非流动资产 19,908.17  31,643.90  11,735.73  58.95% 

3     其中：固定资产 15,542.05  24,157.19  8,615.14  55.43% 

4           无形资产 3,783.62  7,283.56  3,499.94  92.50% 

5           递延所得税资产 582.50  203.15  -379.35  -65.12% 

6 资产总计 60,440.60  74,212.84  13,772.24  22.79% 

7 流动负债 44,918.24  44,918.24  0.00  0.00% 

8 非流动负债     

9 负债总计 44,918.24  44,918.24  0.00  0.00% 

10 净资产（所有者权益） 15,522.36  29,294.60  13,772.24  88.73% 

(三)评估结论的选取 

本次评估中，大亚江苏地板股东全部权益收益法评估值与资产基础法评

估值差异如下表： 

   金额单位：人民币万元 

评估方法 账面值 评估值 增值额 增值率 

资产基础法 
15,522.36 

29,294.60  13,772.24  88.73% 

收益法 68,306.80  52,784.44  340.05% 

结果差异 39,01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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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次评估资产基础法评估值比收益法评估值低39,012.20万元，差异额占

资产基础法评估值的比例为133.17%。 

收益法是立足于判断资产获利能力的角度，将被评估企业预期收益资本

化或折现，来评估企业价值。是按“将本求利”的逆向思维来“以利索本”，

能全面反映企业品牌、商誉等非账面资产的价值。 

而资产基础法是立足于资产重置的角度，通过评估各单项资产价值并考

虑有关负债情况，来评估企业价值。相比较而言，资产基础法评估企业价值

的角度和途径是间接的，难以全面反映企业品牌、商誉等非账面资产的价值。 

综上所述，评估人员在分析了大亚江苏地板业务种类、经营范围以及收

益稳定性等关键因素的基础上，认为收益法评估值较资产基础法评估值更能

真实合理的反映大亚江苏地板的股东权益价值。故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

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因此大亚江苏地板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收益法评估值为 68,306.80 万元，则

大亚江苏地板 25%股权的评估值为 17,076.70 万元。 

十一、特别事项说明 

(一)由于无法获取足够丰富的相关市场交易统计资料，缺乏关于少数股权

折价、流动性对评估对象影响程度的分析判断依据，本次评估未考虑少数股

权折价、流动性对评估值的影响。 

(二)本次评估中对房屋建（构）筑物实施了现场勘察鉴定，查看了每项委

估对象的外部状况，但仅借助了一般辅助性工具和常规手段，未使用精密或

专业仪器对结构进行测试和鉴定。由于条件所限，对于隐蔽部分无法实施勘

察和观测，具体情况以被评估单位及其下属单位相关人员介绍和评估人员经

验判断为依据。 

本次评估的房屋中未办理房产证的面积是评估人员与资产使用单位人员

共同核查资料或实地丈量的数据，未经房地产管理部门核准，在实际交易中

应以房地产管理部门测量登记的建筑面积为准。 

 (三)资产权属状况 

截至评估基准日，企业存在 7 项房屋建筑物未办理房产证，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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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办证房屋建筑物明细（会计科目：固定资产） 

评估明细表 

序号 
建筑物名称 结构 

建成 

年月 
建筑面积

(m
2
) 

账面价值（元） 

原值 净值 

4 门卫 砖混 2003/11/30 40.00  53,301.86  25,406.33  

16 门卫 砖混 2005/12/1 40.00  1,600.00  916.36  

18 材料库（车库） 砖混 2005/12/1 136.00  39,800.00  22,785.68  

29 干燥窑 不锈钢 2006/9/25 200.00  34,263.00  1,713.15  

37 3 锅炉房 砖混 2008/12/25 160.00  110,000.00  76,997.36  

41 55 主车间 钢结构 2008/12/27 16390.00  4,580,610.00  3,206,317.20  

53 ss 宿舍楼 砖混 2014/2/28 19267.56  17,390,632.96  16,521,049.12  

经现场核实，车辆中有1辆车的证载权利人与其单位名称不符，其明细情

况如下： 

评估

序号 
牌照号 车辆名称 证载权利人 

数

量 
购置日期 账面原值 账面净值 

1 苏 LG8859 
别克轿车

SGM7252GL 

江苏大亚实木制

品有限公司 
1 2005-04-01 258,995.00 21,150.92 

合计  1  258,995.00 21,150.92 

 

企业已提供上述房屋建筑物及车辆的归其所有的产权声明，本次评估未

考虑将来办证可能发生的费用等事项。 

除上述事项外，企业资产权属清晰。 

 (四)企业申报的表外资产 

企业申报的表外资产为 12 项专利所有权，明细如下： 

序号 类别 名  称 证  号 证载权利人 专利申请日 

1 
实用新型 

专利所有权 

一种用于仿古地板的抛光辊和曲

面抛光机 
ZL201320798802.2 

大亚（江苏）地板

有限公司 
20131209 

2 
实用新型 

专利所有权 
划线机 ZL201420005456.2 

大亚（江苏）地板

有限公司 
20140106 

3 
实用新型 

专利所有权 
四层实木复合地热地板 201320314060.1  

大亚（江苏）地板

有限公司 
20130603 

4 
实用新型 

专利所有权 
一种贴铝带设备 201320358588.9  

大亚（江苏）地板

有限公司 
20130621 

5 
发明 

专利所有权 
复合地热地板 200510040599.2  

大亚（江苏）地板

有限公司 
20130621 

6 
实用新型 

专利所有权 
蒸汽压力稳定装置 ZL201120417696.X 

大亚（江苏）地板

有限公司  
20111028 

7 
实用新型 

专利所有权 
表板拼装线人机界面装置 ZL201120028295.5 

大亚（江苏）地板

有限公司  
20110128 

8 
实用新型 

专利所有权 
地板包装线输送机电路 ZL201120027088.8 

大亚（江苏）地板

有限公司 
20110127 

9 
实用新型 

专利所有权 
木质运动地板 201020529588.7  

大亚（江苏）地板

有限公司 
20100914 

10 
实用新型 

专利所有权 
实木复合地板表板修补夹具 200920256865.9  

大亚（江苏）地板

有限公司 
20091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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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号 类别 名  称 证  号 证载权利人 专利申请日 

11 
实用新型 

专利所有权 
地板开榫机上的压紧装置 200920256864.4  

大亚（江苏）地板

有限公司 
20091106 

12 
发明 

专利所有权 
一种木塑踢脚板的生产工艺 ZL200910035841.5 

大亚（江苏）地板

有限公司 
20090925 

十二、评估报告使用限制说明 

(一)评估报告只能用于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目的和用途。 

(二)评估报告只能由评估报告载明的评估报告使用者使用。 

(三)评估报告的全部或者部分内容被摘抄、引用或者披露于公开媒体，需

评估机构审阅相关内容，法律、法规规定以及相关当事方另有约定的除外。 

(四)评估报告所揭示评估结论的使用有效期为一年，自评估基准日 2014

年 12 月 31 日起，至 2015 年 12 月 30 日止。 

十三、评估报告日 

评估报告日为2015年4月20日。 

 

评估机构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表）：刘公勤 
 

注册资产评估师： 王海军 

 

注册资产评估师： 尹建强 

 

二○一五年四月二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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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件 

一、经济行为文件； 

二、被评估单位审计报告； 

三、委托方、被评估单位法人营业执照； 

四、评估对象涉及的主要权属证明资料； 

五、委托方和被评估单位的承诺函； 

六、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的承诺函； 

七、评估机构资格证书； 

八、评估机构法人营业执照副本； 

九、签字注册资产评估师资格证书； 

十、评估业务约定书； 

十一、授权书。 

 


	经过评估，在评估基准日2014年12月31日，大亚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拟收购的大亚（江苏）地板有限公司25%的股东权益价值为17,076.70万元。
	企业已提供上述房屋建筑物及车辆的归其所有的产权声明，本次评估未考虑将来办证可能发生的费用等事项。
	除上述事项外，企业资产权属清晰。
	(四)企业申报的表外资产
	企业申报的表外资产为12项专利所有权，明细如下：
	委托方、被评估单位及其他评估报告使用者概况
	评估目的
	评估对象和范围
	评估资产类型主要包括：流动资产、非流动资产(固定资产、无形资产等)以及相关负债，评估前总资产账面价值为60,440.60万元，负债账面价值为44,918.24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15,522.36万元。
	大亚（江苏）地板有限公司申报了表外的12项专利所有权。
	(一)委估资产的权属状况
	(二)实物资产的分布情况及特点
	(1)基本情况
	①房屋建筑物
	委估房屋建筑物共计60项，总建筑面积为116,292.39平方米，主要由主车间、宿舊楼及预干棚等房屋组成。其中：
	房屋建筑物结构主要有钢结构、砖混结构。
	A．钢结构
	钢筋混凝土桩基础，基础采用C30混凝土，主体结构为门式钢架，墙面及屋面为夹心彩钢板，地面为水泥地面，素水泥砂浆擦缝，外墙夹层彩钢板，夹层填充物为玻璃棉，彩钢板门，窗为塑钢窗。配有给排水、照明、消防，能够满足使用要求，现场勘察无上均匀沉降现象。
	B．砖混结构
	水泥喷粉带型基础、浆砌毛石条形基础和水泥砂浆砖基础；承重墙为水泥砂浆砌筑砖墙，非承重墙主要为240厚水泥砂浆砌筑砖墙，局部为轻质隔断墙；地面主要为砼、瓷砖；外墙面为涂料、水刷石，内墙主要为涂料，局部为磁砖墙面；屋面主要为钢筋砼板上铺保温层设三毡四油防水屋面；门主要为铁门、木门、防火门，窗主要为塑钢窗、铝合金窗；配有给排水、照明、消防，能够满足使用要求，现场勘察无上均匀沉降现象。
	②构筑物
	委估构筑物共计53项，主要由道路、围墙、厂区绿化及堆场等组成。构筑物为砼基础、毛石基础。主体工程多为砼或砖砌体，构筑物表面为混合砂浆、水泥砂浆抹面，部分构筑物表面设防腐面层。
	(四)企业申报的表外资产
	企业申报的表外资产为12项专利所有权。

	价值类型及其定义
	评估基准日
	评估依据
	评估方法
	(1)外购软件
	截至评估基准日，被评估单位申报的计算机软件为共计1项。通过网上调查和了解当地经销商报价后，确定其评估值。对于部分已经上再销售，或者无法查询到销售价格的软件，以替代软件确定其销售价格并考虑适当升级费用后确定其评估值。
	(2)专利资产
	由于技术类无形资产的独占性，一般也上易从市场交易中选择参照物，故上适用市场法；一般而言，无形资产的研发成本与其普通许可权或非专用权的价值没有直接对应关系，因此本次评估上宜采用成本法。
	n：专利技术的剩余经济寿命期

	评估程序实施过程和情况
	评估假设
	评估结论
	(一)收益法评估结果
	在评估基准日2014年12月31日，大亚江苏地板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收益法评估值为68,306.80万元，比账面净资产15,522.36万元评估增值52,784.44万元，增值率为340.05%。
	(二)资产基础法评估结果
	在评估基准日2014年12月31日，大亚江苏地板评估前总资产账面价值为60,440.60万元，负债账面价值为44,918.24万元，净资产账面价值为15,522.36万元。经评估后，总资产评估值74,212.84万元，负债评估值44,918.24万元，净资产评估值29,294.60万元，总资产评估值比账面值增值13,772.24万元，增值率22.79%；净资产评估值比账面值增值13,772.24万元，增值率为88.73%。评估结果详细情况见下表：
	(三)评估结论的选取
	本次评估资产基础法评估值比收益法评估值低39,012.20万元，差异额占资产基础法评估值的比例为133.17%。
	收益法是立足于判断资产获利能力的角度，将被评估企业预期收益资本化或折现，来评估企业价值。是按“将本求利”的逆向思维来“以利索本”，能全面反映企业品牌、商誉等非账面资产的价值。
	而资产基础法是立足于资产重置的角度，通过评估各单项资产价值并考虑有关负债情况，来评估企业价值。相比较而言，资产基础法评估企业价值的角度和途径是间接的，难以全面反映企业品牌、商誉等非账面资产的价值。
	综上所述，评估人员在分析了大亚江苏地板业务种类、经营范围以及收益稳定性等关键因素的基础上，认为收益法评估值较资产基础法评估值更能真实合理的反映大亚江苏地板的股东权益价值。故最终采用收益法评估结果作为最终评估结论。
	因此大亚江苏地板股东全部权益价值收益法评估值为68,306.80万元，则大亚江苏地板25%股权的评估值为17,076.70万元。

	特别事项说明
	企业已提供上述房屋建筑物及车辆的归其所有的产权声明，本次评估未考虑将来办证可能发生的费用等事项。
	除上述事项外，企业资产权属清晰。
	(四)企业申报的表外资产
	企业申报的表外资产为12项专利所有权，明细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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